
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桂药监流稽罚 (2023] 7 号

当事人：广西纵横药业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
统 一 社会信用代码：914501007658258058

住 址：南宁市金凯路 96 号见隆工业园综合服务楼 6 楼东

面办公区、 南宁市国凯大递 89 号银凯孵化园 9＃楼

第一、 二层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 经营者）：***

具的《检验报告》（报告书编号：QH202300256) ，报告标示

上述批次炙甘草（批号：221001) 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药品管理法》第九十八条第三款第（一 ）项的情形， 认定

为劣药。 于当日我局执法人员将上述《检验报告》送达当事

人，

2023 年 4 月 11 日， 我局收到青海省药品检验检测院出

检品名称为炙甘草（批号：221001) ，检验目的为抽查检验／

国家药品抽检， 生产单位为化州市**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中药

饮片厂， 供样单位为广西纵横药业有限公司， 检验项目为全

检，其中［含量测定］项甘草甘：0. 41%（不符合规定）。 检

验结论：本品按《中国药典》2020 年版一部检验， 结果不符

合规定。

并对其经营上述药品情况进行核查调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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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8kg(136 袋， 0. 5kg／袋）。 执法人员对上述批次 库存

药品进

饮片有限公司中药饮片厂）共 70kg, 购进单价为 **元 /kg。 

2023 月 2 月 15 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检验所抽样 2kg, 

销售单价**元／kg。 现场检查时仓库库存上述批次

经查，2022 年 12 月 23 日， 当事人从***************

***购进炙甘草（批号 221001, 标识生产厂家化州市**中药

药品 

行先行登记保存。

  

 

   

 

    

我局于 2023 年4 月 28 日进行立案调查，由***、 ***

化州市**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中药饮片厂（上述批次炙甘

草的生产企业）对检验结果有异议，向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

究院申请复验； 2023 年 5 月 11 日，经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

究院复验（报告编号：ZF202306142)，检验项目［含量测定］

项甘草昔： 0. 36% （不符合规定）。 检验结论：本品按《中国

药典》2020 年版一部检验［含量测定］甘草甘项，结果不符合

规定。 当事人存 在销售劣药炙甘草（批号： 221001) 的行为，

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九十八条第一款的规

定。

承

办。 办案人员采取了现场检查、 提取当事人的有关资料等方

式进行调查，使该案 的违法事实得以查清。 本案调查时均有

2 名以上执法人员参与，并出示证件，且有当事人在场。

经查，当事人从*********************购进炙廿草（批

号 221001) 共 70kg, 购进单价为 ****元／kg; 2023 月 2 月 15

日，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检验所抽样 2kg，销售单价为 

   **元／kg, 库存 68kg。 以上产生违法所得共计 92. 0元(***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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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事实，

***********） 。

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 、 《 营业执照》 、  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，《授权委

托书 》 ******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张， 证明该单位

为 一家合法的单位。

2 、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南宁检查分局案件来

源登记表 、 立案审批表各 1份， 青海省药品检验检测院出具

的《检验报告》（报告书编号： QH202300256) 及相应的《药

品抽样记录及凭证》 复印件各1份， 上述送达《检验报告》

的《送达回执》1份，证明该公司经营的炙廿草（批号： 221001)

为劣药的事实。

3 、 《广西纵横药业有限公司购进验收入库记录》复印件

2份，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2份，广西增值税专用发 

票复印件1份，广西纵横药业有限公司随货同行单1份， 产

品库存时温湿度记录表， 化州市******限公司销售出库

随货同行单2份；以上材料证明该公司购进销售劣药炙廿草
（批号 221001) 的情况及事实。

4、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南宁检查分局现场检

查笔录及询问笔录各1份。

5、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先行登记保存证据

通知书 1份。

6、 关于对不合格药品炙甘草 （批号 221001) 进行核查

处置的复函。

7、 中国食品 药 品 检定研究院检 验 报 告（报 告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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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： ZF202306142) 复印件 1 份 。

8、 药品生产企业的《营业执照》、 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、

《质量保证协议书》、 生产企业产品检验报告书等

202 3 年 6 月 26 日我局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《行政处罚

告知书》（桂药监南罚告 (2023) 6 号）， 当事人在规定期限

内未向我局提出陈述、 申辩、 听证的要求。

本局认为，当事人销售的上述药品炙甘草（批号： 221001 )

经检验， 结果不符合规定。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

法》第九十八条第三款 第（ 一 ）项的规定， 上述炙廿草 为劣

药 。 当事人上述销售劣药的行为， 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药品管理法》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“ 禁止生产 （包括配制， 下

同） 、 销售、 使用假药、 劣药。 ＂的规定。 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 “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，

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。 当事人有违法

所得， 除依法应当退赔的外， 应当予以没收 。 违法所得是指

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。 法律、 行政法规、 部门规章对

违法所得的计算另有规定的， 从其规定” 进行处罚。 鉴于当

事人在购进上述药品时， 进货渠道合法， 能提供生产企业的

《药品生产许可证》、 《营业执照》、 上游经销商的相关证

件、 药品生产企业检验合格报告单、 销售票据等材料；企业

购进的药品与收货记录、 入库检查验收记录真实完整；企业

对药品的储存、 养护、 销售、 出库复核未违反有关规定且记

录真实有效。 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接到因使用上述批次药品而

产生的相关不良反应数例的报告。 在案件查处过程中， 当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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